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
焊工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有关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： 

为认真落实技能人才评价改革要求，提高准入类职业资格鉴

定质量，经研究决定，2021 年焊工职业资格鉴定采用全省统一鉴

定方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鉴定方式 

焊工职业资格鉴定按照全省统一鉴定时间、统一命题、统一

阅卷、统一考务管理、统一证书颁发方式进行。由省、设区的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评价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评价

管理机构”）组织实施。 

二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鉴定报名 

1.报名申请。根据《2021 年焊工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公

告》（见附件 1），个人和单位可登录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

中心网站（www.sdosta.org.cn），选择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

报名。依据焊工职业资格鉴定申报条件（见附件 2）填写报名信

息，并按规定提交相应材料。 

2.审核资格与缴费。考生在网上报名成功后，将报名材料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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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审核并缴纳鉴定费。省、设区的市评价管

理机构进行复审确认。 

（二）鉴定试题 

焊工职业资格统一鉴定试题由省级评价管理机构从职业技

能鉴定国家题库中抽取，理论知识考试全部采用机考，操作技能

试题由省级评价管理机构提供试卷清样，各设区的市评价管理机

构印制试卷。省、设区的市评价管理机构在鉴定前两周向考点下

发操作技能考试准备通知单，考点于鉴定前 1天到省、设区的市

评价管理机构领取技能试卷。 

（三）考务管理 

1.考点设置。焊工职业资格统一鉴定考点由省、设区的市评

价管理机构统一安排，一般设在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。考点按

照考试人员相对集中、有效管理的原则设置。如果报名人数较多，

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不能满足鉴定的需要，省、设区的市评价管理

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他符合鉴定要求的场所。 

2.考场编排。省、设区的市评价管理机构在山东省职业技能

鉴定考务管理系统对本考区考生统一进行考场编排。 

3.打印准考证。鉴定前 1周，考生从报名网站下载准考证并

自行打印。 

4.鉴定实施。焊工五级、四级、三级职业资格鉴定分为理论

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，二级、一级除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和操

作技能考核外还需进行综合评审，综合评审采用撰写论文、口述



 — 3 — 

答辩的方式进行，由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组织。省、设区的市

评价管理机构负责焊工职业资格鉴定考务组织管理，并负责派遣

考评人员和质量督导人员。焊工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实施全程监控

并录像。 

5.阅卷评分。理论知识考试、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由省、

设区的市评价管理机构统一组织本考区的阅卷评分。 

6.颁发证书。省、设区的市评价管理机构为鉴定合格人员颁

发焊工职业资格证书。 

三、收费管理 

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按照《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

于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鲁价费函﹝2016

﹞85 号）标准收取鉴定费，用于支付场地及设施设备使用、材料

消耗、监考人员、考评人员劳务费等，并按规定向省、设区的市

评价管理机构部门缴纳鉴定管理费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开展“金蓝领”焊工培训的人员、取得焊工预备技师

证书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全省焊工职业资格统一鉴定。 

（二）焊工职业资格不再另行组织技师、高级技师评审工作。 

（三）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要严格焊工职业技能鉴定资格

审查，规范考务组织，妥善保管考核鉴定报名材料、考件、试卷

及评分表、考核鉴定监控录像等资料，确保全程留痕、责任可追

溯。评价管理机构要加强对焊工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工作的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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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根据《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人社职司

便函〔2020〕53 号）开展督导工作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对督导

中发现的问题、投诉举报，依法依规对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进

行处理。 

（四）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制定防疫应急方案，明确

职责分工,落实主体责任。按照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落细落实防

控措施，确保考生和工作人员安全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焊工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公告 

2.焊工职业资格鉴定申报条件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7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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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1 年焊工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公告 
 

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及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 

实际，现发布 2021 年焊工职业资格全省统一鉴定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鉴定范围 

二、鉴定时间 

 

技能 

等级 

报名截 

止日期 
鉴定日期 

理论知 

识考试 

操作技能考核

及综合评审 

6月 24日 7月 24日 

8 月 25日 9月 25日 5～3 

10 月 27日 11 月 27日 

8:30-10:00 11:00 开始 

6月 24日 7月 24日 
2～1 

10 月 27日 11 月 27日 
8:30-10:30 11:00 开始 

操作技能考核及综合评审在理论知识考试结束后进行，1 周

职业 工种 技能等级 

电焊工 5～1 

气焊工 5～3 

钎焊工 5～2 
焊工 

焊接设备操作工 5～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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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完成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要

认真审核报名资格，规范考务管理，优化技能鉴定各个环节，为

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。 

（二）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应按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落细落实防控举措，制定防疫应急方案，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

考生和工作人员安全。 

（三）焊工职业资格统一鉴定工作应服从国家政策要求和疫

情防控工作需要，鉴定时间如发生变化，应及时调整鉴定安排并

向社会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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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焊工职业资格鉴定申报条件 

 

一、基本申报条件 

（一）五级/初级工(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) 

(1)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１年(含)以上。 

(2) 本职业学徒期满。 

（二）四级/中级工(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) 

(1) 取得本职业五级/ 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 技能等级证

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４年(含)以上。 

(2)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６年(含)以上。 

(3)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 含尚未取

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；或取得经评估论证、以中级技能

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

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（三）三级/高级工(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) 

(1) 取得本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(技能等级证书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５年( 含)以上。 

(2) 取得本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

书)，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业

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；或取得本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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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并具有经评估论证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

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

业生)。  

(3)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

职业四级/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 后，累计从事本

职业工作２年(含)以上。 

（四）二级/技师(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) 

(1) 取得本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４年(含)以上。 

(2) 取得本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

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３年( 含) 

以上； 

（3）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

事本职业工作２年(含)以上。 

（五）一级/高级技师 

取得本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 后，累

计从事本职业工作４年(含)以上。 

二、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条件 

 （一）首次评价条件 

取得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等专业技术

职称，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申报要求的，可分别申报与现岗位相

对应职业（工种）的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。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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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工程师不受年限限制，可直接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高级技

师资格。 

（二）晋级评价条件 

1.助理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（工种）高级工职业资格或

职业技能等级 1年后，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技师申报条件的，可

申报技师考评。 

2.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（工种）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

能等级 1年后，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，可申

报高级技师考评。 

（三）评价要求 

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才，具有所申报职

业（工种）或相关职业（工种）要求的学历证书的，可免于理论

知识考试。 

相关专业：焊接加工、焊接技术应用、金属热加工（焊接）、

焊接技术与自动化、焊接技术与工程。 

 

 
 

 


